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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完善大病保险制度的意见

各区市人民政府、国家级开发区管委、综保区管委、南海新区管

委：

为提高参保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，根据省医保局、

省发改委等六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大病保险制度的通知》

（鲁医保发〔2020〕73 号）要求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

完善我市大病保险制度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大病保险保障水平

（一）扩大职工大病保险保障范围。参保职工一个医疗年度

内发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(含门诊慢性病，下同)医疗费用，经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，个人负担超过起付标准的部分，由职工

大病保险基金再给予补偿，实行分段报销政策：起付标准 1.8万

元，1.8万元（含）以上、10万元以下的部分给予 70%补偿，10

万元（含）以上、30万元以下的部分给予 80%补偿，30万元（含）

以上的部分给予 90%补偿。一个医疗年度内，每人最高给予 50



万元的补偿。离休人员医疗费用待遇按现行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提高参保人员使用大病保险特药的保障待遇。参保人

员使用大病保险特药的费用，仍实行单独支付政策，起付标准仍

为 2万元，2万元（含）以上部分的补偿比例由 60%提高到 80%，

一个医疗年度内的每人最高补偿额度由 20万元提高到 40万元。

（三）将参保人员治疗戈谢病、庞贝氏病和法布雷病等 3种

罕见病的特效药品费用纳入大病保险保障范围。对患 3种罕见病

且符合待遇享受规定条件的参保人员，使用我省确定特效药品的

费用，实行单独支付政策：起付标准 2万元，2万元（含）以上、

40万元以下的部分给予 80%补偿，4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部分给

予 85%补偿，一个医疗年度内每人最高给予 90万元补偿。其中

的参保人员待遇享受条件、特效药品具体品种和医保支付标准、

管理服务流程等另行通知。

二、完善大病保险经办管理

我市大病保险仍实行由商业保险机构承办的模式，承办服务

期限为 3年。具体承办的商业保险机构由市医疗保障部门按照法

律法规和规定程序统一组织招标选定。

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大病保险承办工作的协调指导

和监督管理，强化对承办商业保险机构合同管理机制，与之签定

承办合同，明确合同双方权责义务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要按照合

同约定，及时向商业保险机构拨付资金，实现信息系统对接和相

关数据及时交换，理顺资金支付和结算流程。商业保险机构要健



全内控制度，自觉接受医疗保障部门的监督管理，建立协作机制，

提升经办服务水平，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定点医疗机构拨付资金，

向参保群众支付待遇，加大医疗费用审核力度，严防不合理支出

和违规支出。

大病保险资金收支以市为单位进行核算。遵循收支平衡、保

本微利的原则，合理控制商业保险机构盈利率。商业保险机构承

办大病保险的成本和盈利，不得超过我市当年筹集大病保险资金

总额的 2%；当年大病保险资金结余超过 2%以上的部分，用于

冲抵上年度大病保险资金超支 4%以上部分或结转下年度大病保

险资金。大病保险资金当年超支在 4%（含）以内的部分，由商

业保险机构自行承担；当年超支在 4%以上的部分，通过下年度

调整政策适当解决。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要在大病保险承办合同

中载明盈亏比例和承担办法，经考核评估后确认商业保险机构盈

余、亏损，每年要对上一年度大病保险资金进行清算。

三、加强医疗费用管控

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将大病保险费用纳入定点医疗机构总

额预算管理，完善大病保险特药管理服务措施，加快推进医保智

能监控信息系统应用，强化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。财政部门要

加强大病保险资金监督，制定大病保险资金财务列支和会计核算

办法。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大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督力度，严格控

制大处方和过度医疗，防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，支持大病保险

药品在医疗机构采购使用。银行保险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商业保险



机构的行业监督管理，严格成本核算，规范管理服务，确保大病

保险持续稳健运行。

本意见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以往政策与本意见规定

不一致的，按照本意见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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